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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二创到AI魔改

在国内影像创作领域上，对艺术作品进行二次创作

早有传统。2005年，胡戈以电影《无极》为蓝本二创的

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一炮而红，二创自此成为

中国视听行业中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历经近二十年的

发展，二创衍生出切片截取、内容解说、混剪，创造性

改编等多元类型。这种创作形式打通了内容消费和生产

之间的壁垒，实现了个体对文化产品的深度参与和个性

解读，从而成为网络传播空间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然而

长期以来，创造性二创受限于客观素材储量与主观创作

能力，创作者只能依托原剧既有镜头，通过粗糙和模糊

化的后期手段让原本不存在的情节得以发生，而且往往

需要观众积极参与“脑补”才能达成情感共鸣。

但在当今数字化浪潮中，AIGC技术的应用为影像

生产注入了强大的创新与传承动能，使视频二创摆脱了

素材与生产力的双重限制。借助AI工具，创作者可自由

重组剧情元素、塑造全新场景，实现对原作的个性化重

塑。如果“AI二创”对原作的改编得当，那么有助于既

有内容的全新解读和创意探索，比如有网友利用AIGC

技术二创了1987版《红楼梦》中“宝黛”相亲相爱的场

景，辅之以与原声相似度极高的AI配音，满足了“老片

新看”的审美期待。但也有一大批以“搞抽象”博眼球的

“AI魔改”视频在社交平台病毒式传播，比如《甄嬛传》

中妃嫔举枪扫射、《红楼梦》林黛玉“倒拔垂杨柳”、《西

游记》孙悟空骑摩托车取经等荒诞片段等等，虽引发部分

网友的猎奇式关注，却因颠覆原作核心精神而遭人诟病。

2024年12月8日，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

提示（AI魔改）》[1]，将此类改编不当的“AI二创”视频

定性为以假乱真、亵渎经典、涉嫌侵权的“AI魔改”视

频，并要求相关方进行严肃整改。这一界定凸显了“AI

魔改”与正常二创的本质区别。对于“AI魔改”，目前

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AI魔改”

视频，是指利用AIGC技术对原有影视、图像等内容及

其元素进行颠覆性改造的二次创作视频，这类视频以扭

曲原作核心、追求猎奇效果为导向，其独特的技术应用

方式与鲜明的文化创作倾向，构成了数字时代网络文化

的特殊景观。基于此，本文聚焦“AI魔改”视频的技术

特征与文化创作特征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推动对这一新

兴现象的理解。

一、“AI魔改”视频的技术特征：AIGC浪潮下的技

术肌理

“AI 魔改”视频的兴起与发展深植于 AIGC 技术演进

的脉络之中，体现出独特的技术特征，其在技术的赋能

下实现了从生产层面到内容层面的创作革新，也不可避

免地受到技术发展水平的掣肘，暴露出诸多不足。

（一）技术赋能：“AI魔改”的创作革新

近年来，AIGC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其对影像生产的

赋能，涵盖了剧本生成、角色设计、预制作、拍摄、剪辑

等多个环节，实现了影像生产模式的革新，开启了影视产

业“人机共创”的新时代 [2]。继OpenAI文生视频模型Sora

引发全球关注后，国内快手可灵AI、字节即梦AI、海螺

AI等工具相继上线，标志着AIGC技术已从基础的图像识

别、语音合成，升级到能够深度解读剧情逻辑、精准捕捉

角色特征的创意改编阶段。这些工具通过对海量影视数据

的学习与分析，能够快速提取原作的画面风格、角色形象

等核心元素，为“AI魔改”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当前主流的 AIGC 视频工具普遍具备低门槛、高自由

度的操作特征。用户无需专业的视频制作技能，只需输

入文字指令，选择画幅大小、图像清晰度、生成风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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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即可一键生成目标视频。其核心生成模式主要分

为两类：一是文生视频，AI 先解析文字指令并拆分为分

镜描述，再将描述转化为关键帧图像，最终串联成连续

动态视频；二是图生视频，用户上传单张图片后，AI 可

自动将其转化为 5-10 秒的动态画面，若结合文本描述，

还能定向拓展内容、延长时长，且因有原始图片作为参

考，生成内容的可控性更强。进一步地，用户只需将生

成的 AI 视频与原视频桥段进行简单的插入与拼接操作，

就足以生成一条时长可观、极具颠覆性的“AI 魔改”视

频。此外，AI还具备模拟角色配音等功能，通过原声克

隆、对口型处理等后期制作技术，可以获得与原型高度相

似的配音，强化了“AI魔改”视频以假乱真的可能性。

（二）技术掣肘：“AI魔改”的创作破绽

尽管 AIGC 技术实现了创作效率的飞跃，但规模化生

产初期的技术瓶颈，仍使“AI 魔改”视频暴露出诸多关

键破绽。比如在动态连贯性上，长镜头“闪烁”和“跳

变”问题突出；在角色还原上，“恐怖谷效应”未根本

解决，人物微表情空洞，体态僵硬扭曲，服饰发型常有

畸变；在表现物体运动时，违背常识或物理规律的镜头

屡见不鲜；在生产效率上，看似低成本的创作实则陷入

“抽卡式”困境，一个 5 秒镜头需数小时调试提示词，效

率反而低于实拍等等。

从技术本质来看，AI 视频基于对大量已有数据的学

习与模仿而生成，这种基于统计规律的模式化识别，难

以真正理解视频生成指令背后的复杂逻辑和情感。而且

当视频内容涉及到包括图像、音频、文本在内的非单一

模态的信息时，当前模型在处理多模态及其时空关系时

存在明显短板，体现为画面、声音等元素的不协调等等。

并且，AI 生成视频内容所调用的数据集，可能因为数量

不足、质量参差不齐致使模型产生模糊或错误认知，导

致 AI 视频在精细度和真实感上存在瑕疵。另外，随着 AI

生成视频时长的增加，其对计算资源的需求呈指数级增

长，对 AIGC 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所以目前

“AI 魔改”视频能够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影视桥段，实则

有赖于创作者的“三次创作”。

二、“AI魔改”视频的创作特征：抽象文化下的创

作风潮

“AI 魔改”并非单纯的技术产物，其内容特征、创

作思维、传播逻辑深度绑定 2024 年以来盛行的“抽象文

化”，成为这一网络亚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全新表达载体，

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创作特征。

（一）内容特征：荒诞与反常规

2024 年，“抽象”一词上榜了《语言文字周报》的

年度十大流行语 [3]，并且成为互联网空间的关键词。历

经多年演变，“抽象”已从最初游戏直播圈的攻击性话

语，转变为一种以情绪为内核的流行亚文化现象以及具

有高度传播力的话语体系——整活、玩梗、讲废话、猎

奇有趣、解构一切并满足于其中的乐趣，“它可以是一种

对价值排序的颠倒，是一种对负面情绪的消解，还可以

是一种与平庸日常的对抗”[4]。

“AI 魔改”是对经典或热门影剧综片段进行的再创

作活动，其内容往往摒弃理性主义和叙事的优先性，转

而追求脑洞大开、猎奇荒诞、颠覆常规的视觉效果，此

皆为“搞抽象”的典型表现。在“AI 魔改”视频中，夸

张的肢体动作、怪异的语言搭配、离奇的情节拼凑等特

征，使得最终呈现的内容与原义大相径庭，比如 AI 魔改

后的《甄嬛传》中，后宫心计之争变成了枪支弹药的火

拼，妃嫔一言不合便骑摩托离场；《三国演义》中，诸葛

亮骂王朗“厚颜无耻”的经典场面被魔改为丞相举手枪、

喝红酒、打手机、带黑框眼镜甚至跟对比方比心等多个

版本。这些对原视频反意义、反逻辑的二创，使影像语

义的阐释不再具有唯一性和权威性，个体对内容的理解

难以产生认知上的一致，导致“非可利用性基模”的调

用进行内容处理 [5]，从而使受众感到新奇。

正如巴赫金《谈诗歌》所说的“怪诞风格的本质就

是现实的各种异类因素的奇妙混合，就是打破世界通常

的秩序和结构，就是形象的自由幻想性和‘热情与嘲讽

交替’”[6]。“AI 魔改”是抽象文化以新的形式介入社会

现实，其背后所折射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群体的文

化姿态，以及表达自我个性与文化旨趣的方式。

（二）创作思维：解构主义倾向

“AI 魔改”的创作过程，本质是对原作的解构与意

义的重构，体现了“抽象文化”鲜明的解构主义倾向。

作为逻辑学中的概念，“抽象”指对感官材料通过去感官

化而转化成思考对象及概念化的过程。而网络语境中的

“搞抽象”恰恰是对既有概念的破坏与消解——在 AIGC

技术与短视频媒介的双重加持下，原本具有连续性、整

体性的影视内容，被拆解为可随意提取、重组的碎片化符

号，其原始语境与核心意涵被彻底剥离。基于这种解构，

创作者通过完全挪用或混合挪用，对原有素材中的部分元

素再改造，进而打破原有的语境，实现意义的重塑。

在新媒介时代，用户早已不是法兰克福学派言说的

精神控制、迷失自我的所谓“白痴观众”，相反，这群用

户拥有强大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和重塑现实文化的能力。

创作者在网络这片原野上随意掠夺，挪用符合自我口味

的素材，前进或撤退地进行文本玩弄 [7]。在短视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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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现代与古装元素深度杂糅版的《甄嬛传》，出现了瓜

尔佳氏去霍格沃茨学院进修魔法、皇后来到现代大学教

课、华妃乘坐高铁回农村过年等全新情节；综艺《向往

的生活》被魔改后，何炅对黄磊的厨艺表达不满，言辞

犀利甚至大打出手，“邪恶栀子花”取代原片叙事成为新

梗；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和敖丙时而街边

撸串、时而 T 台走秀、时而举起机关枪扫射土拨鼠……

这些创作彻底脱离了原作的基本样貌，新语境的构建完

全服务于“抽象”表达，原本的剧情意义被消解，转而

承载创作者的个性化情绪与亚文化态度，印证了亨利·詹

金斯提出的参与式文化特征。

（三）传播逻辑：亚文化的狂欢

在巴赫金的提出的“狂欢”中，人们通过加冕、脱

冕、化妆、戴上面具，暂时地、象征性地实现自己改变

地位和命运，拥有财富、权力与自由的美梦 [8]。从传播

主体上看，狂欢的内核强调了全民参与与平等自由对话，

“抽象文化”的流行在于媒介本身能够作为亚文化群体

宣示主权存在的工具。一方面，传播权利的再分配打破

了受众被动论的观点，用户可以利用媒介参与到内容的

创作中，尤其是生成式AI工具的低门槛特性极大地拓宽

了参与创作的群体基础，“小作坊”式的民间创作蓬勃兴

起。另一方面，媒介搭建的数字虚拟空间消弭了用户之间

的距离感，实现共享话语的平等参与。用户每抛出或回应

一个“抽象梗”，都能瞬间与陌生人产生连接，在“AI魔

改”视频的评论区底下，各种新奇的观点相互碰撞，幽默

诙谐的调侃此起彼伏，形成了热烈的跨圈层的互动氛围。

在传播的形式上，AI 魔改视频通过加冕与脱冕显示

出狂欢仪式性。巴赫金指出，在西方的狂欢节上，“加

冕”是对小丑、平民等卑贱人物地位进行升级，而“脱

冕”与之相反，尊贵的身份和卑贱的身份相互转换，创

造出一种打破常规的新奇情境。例如，有博主用 AI 制作

的《“假”嬛传》为封建帝制下的可怜女性鸣不平，将

安陵容侍寝又被退回的桥段改为安陵容因不愿做备胎而

掏枪，逼得皇帝落荒而逃；剧情中荡秋千的、跪地请安

的、摇尾乞怜的、被嫌弃的不再是甄嬛等一众嫔妃，而

是皇上。巴赫金还认为插科打诨和冒渎不敬的粗鄙之语

也是狂欢节的一大特征，这在“AI 魔改”视频的创作与

传播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大量的“AI 魔改”视频采用粗

暴甚至低俗的台词配音，或者痴迷于用 AIGC 技术“拉郎

配”“嗑 cp”，让两个不同时空甚至毫不相关的人做出亲

密行为，产生猎奇的观感。这些对视频本身意义的脱冕

和对人物角色的降格，有的蕴藏了创作主体对权威的消

解和个体意志的彰显，有的并无深意，只是以无厘头和

反常规的方式追求纯粹的快感，但都契合巴赫金的“第

二世界”——人们能够暂时脱离世俗的枷锁，实现群体

情绪的宣泄；同时，以“AI 魔改”这样一种相对低风险

且直观高效的方式，缓解“第一世界”中的规训压力，

构建起与主流身份区隔的亚文化认同。

结语

作为AIGC技术与网络亚文化交织的产物，“AI魔

改”视频技术特征与文化创作特征深刻反映了数字时代

内容创作的变革与困境。技术层面，高质量、低门槛的

创作工具为大众创意表达提供了便利，却也因技术发展

初期的瓶颈导致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文化创作层面，“抽

象文化”驱动的荒诞表达与解构思维，丰富了网络文化的

多元性，却也存在偏离创作本质、消解经典价值的风险。

厘清“AI魔改”的核心特征，并非否定技术创新与

亚文化表达的价值，而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其健康发展。

对于创作者而言，既要拥抱技术的变革，也应当在合法

合规、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创意表达；对于平台与监

管方而言，需通过技术审核、规则引导等方式，划定创

作边界、遏制不良倾向；对于受众而言，应保持理性认

知，在娱乐的同时坚守对优质内容的追求。唯有如此，

才能让AIGC技术真正赋能内容创作，让网络文化在多

元包容与健康有序之间实现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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